雨花台区中小学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0年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工作的通知》（苏教师函〔2020〕36号）精神，我区将于11月12日至12月底开展中小学教师资格证定期注册工作。为了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实施，现结合我区实际，制订此方案。
一、组织领导
成立雨花台区中小学教师资格证定期注册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全区中小学教师资格证定期注册工作。
组长：盛云生
副组长：王艳
成员：冯中民、各学校校长（园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教育局人事科
二、注册对象
1.在以往注册中属于暂缓注册对象现已达到注册合格条件的教师；
2.公办学校新录用试用期满且考核合格的在编教师（2019年）；
3.距上一次注册已满5年的人员。
三、工作流程 
1.个人申请。注册范围内人员在规定的注册受理期内（11月16日-25日）在中国教师资格网上（www.jszg.edu.cn）自行进行网上申报，并向学校提供以下材料：教师资格证原件、《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一式两份）、聘用合同复印件（加盖学校公章）。
2.学校审核。学校按要求对申请人提交材料进行核实，完成网上申请确认工作，并填写附件1、附件2和附件3。各学校11月20日-11月25日完成。
3.学校收取材料。申请人教师资格证原件、《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一式两份）、聘用合同复印件学校留存；11月25日前，附件1、附件2和附件3集中电子稿发区教育局人事科。
4.注册机构初审。注册机构（区教育局）组织对材料进行审核，12月10日前，将无故逾期不申请注册人员信息录入定期注册系统。
5.初审公示。注册机构提出注册初审结论并公示7天，公示期满后（12月18日前）报市教育局复核。
6.复核。市教育局组织复核后，报省教育厅终审。
7.终审。省教育厅通过网络对注册申请进行终审并在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管理信息系统中填报注册结论及有关信息。
8.做出注册结论。受理注册的教育行政部门根据省教育厅终审意见公布注册结论，并在申请人《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和教师资格证书附页上进行注明，其中教师资格证书上的注册结论打印在教育部统一发放的注册贴上。
9.2021年，领取注册贴，各注册点贴好注册帖后分批到区教育局盖章。（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四、工作要求
1.各学校（确认点）成立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工作领导小组，明确注册工作具体负责人。
2.以学校为主体集中办理定期注册。
3.广泛宣传。让相关教师准确了解注册范围、注册程序、注册时间、注册需要提供的材料等，减少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漏报、补报现象。各学校（确认点）要耐心及时地解答教师对定期注册工作的疑问。
4.要严格按照教育部定期注册暂行办法和江苏省实施意见，落实相应责任。要加强纪律监督，对不按规定组织定期注册的教师要严肃追究责任，对暂缓注册的教师要根据暂缓注册情形进行分类管理，暂缓期间不得评聘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对注册不合格的要坚决退出教师队伍。
5.各学校（确认点）在试点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及时与区教育局人事科沟通。未尽事宜，请电话咨询（52883593）
附件：
1.2020年雨花台区教师资格首次注册人员汇总表
2.2020年雨花台区教师资格首次注册申报人员花名册
3.2020年雨花台区教师资格首次注册未申报人员花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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